包头市社区科普大学教师聘用及管理办法

根据包头市社区科普大学需要，加快科普大学师资队伍建设，保证教学质量，满足教学需要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   一、聘用教师的条件

   聘任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，具备教学科研能力或能胜任某一门课的授课任务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   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心公益事业，有科普热情，有高度服务意识和适应能力。

   2、身体健康，有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。

   3、语言有亲和力，有较强的沟通能力，有一定的教学经验。

   4、有能力面对不同文化层次的社区居民深入浅出地讲解科普知识，讲课生动有趣，有吸引力。

   二、聘任教师的管理

   1、聘任教师首次聘用，试用期为一个月，聘用期为一个学期或一学年。

   2、聘任教师试用期的考核，依据检查听课情况及学员反馈信息等，由教务部门组织评课，确定去留。

   3、聘任教师任课前，由教务处交代教学任务，明确教学管理规范，确保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。要做到“五认真”：备课、讲课、批改作业、辅导答疑、成绩考核认真;“六齐备”：教学大纲、教材、授课计划、教案、讲稿、学生名单要齐备。

   4、聘任教师聘任后由教务处负责管理，对教学不认真、迟到、早退、误课和私自调课等违反教学纪律的聘任教师，酌情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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